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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2026年4月份，公司与投资者共交流9次，其中，通过电话、上证e互动等方式与投资者交流6次，通过接待现场调研、线上会议、参加券商策略会等方式进行投资者关系活动3次，与财通证券、泉果基金、东吴人寿、东方红资产管理等进行交流。公司在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交流，交流内容不涉及未披露的重大信息。2026年4月，公司主要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如下：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时间
	 2026年4月27日  2026年4月28日  2026年4月29日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张颖等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1、 问：请问公司2026年一季度经营业绩表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答：2026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下降11.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下降33.11%。下降的主要原因系2026年一季度江苏地区风况不佳，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风速降低，风电项目发电量减少。
2、 问：目前江苏省参与竞价并纳入增量机制电量的新能源项目有投产时间要求吗？公司青口盐场渔光一体化发电项目获得机制电价后，还能参加绿电交易吗？
答：按照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2026年江苏省新能源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组织公告》，要求申报主体为2025年6月1日（含）-2026年12月31日（含）投产的新能源发电项目。根据江苏省发改委印发的《江苏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参与竞价并纳入增量机制电量的新能源项目，应按照申报时间投产，新能源项目全容量并网时间晚于申报投产月份，但不超过6个月时，省电力公司根据延期天数扣减一定违约金。公司青口盐场渔光一体化发电项目作为已纳入机制的项目，项目机制电量的比例占其上网电量的比例不高于90%，机制电量不再参与绿电交易，不重复获得绿证收益，机制电量以外的上网电量可参与绿电交易。
3、 问：公司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和战略规划是什么？
答：公司将围绕海上与陆上、省内与省外、集中式与分布式等全场景项目布局，力争实现“十五五”期间新能源装机总量跨越式增长，并适时布局储能、新能源制氢、零碳园区及源网荷储一体化等领域，加大创新投入力度，致力于建设成为一流新能源上市公司。
4、 问：公司是否规定了最低现金分红比例？
答：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当年实现盈利，在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每年度现金分红金额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不含年初未分配利润）的10%，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5、 问：江苏省近期绿电成交价格是多少？
答：根据江苏省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2026年江苏省内电力市场年度绿色电力交易结果公示》，本次交易电量17.81亿千瓦时，加权均价404.94元/兆瓦时，其中绿色电力环境均价21.71元/兆瓦时。其中：风电成交的加权均价412.02元/兆瓦时，绿色电力环境均价28.48元/兆瓦时；光伏成交的加权均价399.65元/兆瓦时，绿色电力环境均价16.65元/兆瓦时。
6、 问：公司是否考虑发展绿电直连项目？
答：为满足新能源就近消纳需要、用户绿电消费需求、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目前公司尚未有已落地绿电直连项目，但在积极摸排对接有关项目资源。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附件
清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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